
 
 
 

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

寄件單位：  

寄件人/寄件人代表：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

詳細地址：４０３臺中市西區民生路１４０號 電話號碼：(04)2218319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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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單由郵局免費供給，應由寄件人清晰填寫一式二份。 
如有證明郵資、重量必要者，應由寄件人自行在聯單相關欄內分別註明， 
並結填總郵資，交郵局經辦員逐件核對。 
日後如須查詢，應於交寄日起六個月內檢同原件封面式樣向原寄局為之， 
並將本執據送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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